淮安市检察院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重点项目清单
	序号
	具体内容
	责任部门
	完成
时限

	1
	开展护航民企发展“七个一”活动。召开全市经济犯罪检察工作会议，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；集中推进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“挂案”及刑事申诉积案清理工作；开展知识产权案件专项调研，进一步提升两级院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理能力和水平；增设“服务重点企业 护航经济发展”专栏，定期编发护航民企专刊；根据办案实际情况向企业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或检察风险提示函，主动提示风险并提出防范对策，防范化解风险；建立办案影响评估机制，科学量化评估司法办案对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影响极其程度；开展护航民营企业专项普法宣传活动，组织检察官走进企业开展以案释法，同时邀请企业员工走进淮安检察普法中心接受法治教育。
	市检察院
	12月底

	2
	开展领导接访。活动期间，每月第一、三周星期二上午安排院领导接待群众来访，重点接待疑难复杂案件信访人，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，对重大信访案件开展督办交办。同时，12309检察服务中心常态化抓好窗口服务，热情接待，周到服务。
	市检察院
	12月底

	3
	开展精准普法月月行活动。贯彻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精选普法主题和典型案例，通过案例讲述会、案件听证会、新闻发布会等开展普法工作。将检察官“以案释法”普法活动作为司法办案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推进普法宣传常态化制度化。在此基础上，结合所办案件，针对不同群体，采取送法上门、组织法庭旁听、巡回宣讲、警示教育等不同形式，进一步深化普法宣传。
	市检察院
	12月底

	4
	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。依法支持农民工、妇女儿童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起诉。针对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问题开展专项监督，依法支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起民事诉讼，积极为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。大力开展“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”专项活动，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，综合采取监督纠正、促进和解、调查核实、公开听证、司法救助等方式，努力化解一批涉及弱势群体的“骨头案、钉子案”。
	市检察院
	12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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